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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事
项名称
	申请注销民办职业培训学校
	申请方式
	书面申请

	审批部门
	玉溪市红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与行政审批股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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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书名称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一条：……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云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云人社发〔2010〕282号）。

	受理条件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云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需要提交的材料
	（一）民办学校举办者提出终止办学申请书；
（二）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讨论学校终止的会议纪要和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决议及签名；
（三）提供财务清算相关材料；
（四）在校学生安置情况报告；
（五）对学校的财产进行了清偿和处置情况报告；
（六）有主管部门的举办者应附上主管部门的意见书（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七）办学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八）申请人或其代理人签署保证书。保证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负责的书面文件（提交申请人或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两份，提供原件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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